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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5 條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或行政院協助。 

（四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防堵未成年人菸害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57） 

羅委員就防堵未成年人菸害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菸品係危害健康之頭號殺手，我國因吸菸死亡人數每年逾 2 萬人，35 歲以上可歸因於吸菸疾

病之經濟成本，總計約新臺幣 1,441 億元。課徵菸品稅捐係期藉由價格之提高，抑制菸品之消

費，達到以價制量目的，維護國民健康。查我國菸品現行應徵之菸稅每千支 590 元，關稅

27%，營業稅 5%，加上菸品健康福利捐 1,000 元，就國際間菸品課稅情形比較，我國菸品稅

捐負擔仍屬較低，財政部將適時檢討調整菸品稅之負擔，行政院衛生署亦將依「菸害防制法

」第 4 條規定，每 2 年評估菸捐額度之合理性，作必要之調整。 

二、另行政院衛生署亦積極與教育部共同推動校園菸害防制計畫： 

(一)建立校園菸害防制公共策略：與教育部共同訂定校園菸害防制計畫，並擬訂量化具體目

標、研擬輔導及考核辦法。 

(二)創造支持性之環境：辦理「菸害防制法」實地抽查或調查、透過宣導與設置標示、請學

校鄰近商店配合「拒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 

(三)強化社區行動：結合民間團體或社區志工等，監督校園周遭商店不得販賣菸品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推動民間團體參與無菸社區計畫、監測菸品販售業者販售菸品予未滿 18 歲者

，透過社會輿論進行監督。 

(四)發展個人技能：研發菸害防制與戒菸教育教材、培育戒菸教育種籽師資，提供師生對「

預防吸菸/戒菸及拒菸」與「菸品危害之認知-拒絕二手菸/如何戒菸」等之教育與宣導。 

(五)重新定位健康服務：針對吸菸之教職員及學生，提供「門診戒菸」、「戒菸專線」及「

戒菸班」之轉介戒菸之防制資源。 

（四十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國營事業績效獎金制度改革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66） 

羅委員就國營事業績效獎金制度改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行政院訂頒「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規定，實施用人費率之國營事業機

構員工待遇係授權由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並由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

規定各事業機構得依當年度考成成績、其經營績效情形與所屬人員貢獻程度，發給經營績效

獎金，其核發係由各主管機關組成「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審議決定，且當年度審定決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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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政策因素後無盈餘或虧損者，不得核發，故其運作係按照制度化機制辦理。另交通部臺

鐵局因屬未實施用人費率之國營事業機構，其員工係依規定支領年終工作獎金及考績獎金，

尚無上開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之適用。 

二、復查貴院審議本（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作成通案決議：「一、台糖、中油、台電、台

水 4 家公司 100 年度經營績效獎金不得超過 1.2 個月。二、自 101 年度起，國營事業有盈餘者

，始得發放績效獎金，但不得超過 1.2 個月。」以及本年 1 月 11 日貴院院會決議：「行政院

應立即全面檢討現行公營事業機構及財團法人之績效核算及獎金發放標準，並整合各部會意

見，儘速完成法制化。現階段，行政院應先行擬具『公營事業機構及財團法人經營績效獎金

核算辦法』以取代現行績效獎金實施機制。該核算辦法中，應對不同主管部會、產業、組織

型態及經營模式之事業機構及財團法人，訂定足資公平激勵各該公營事業機構及財團法人員

工之合理績效計算及核發標準。」 

三、行政院已依前開貴院決議召開會議，就國營事業機構績效獎金制度進行檢討，並於「公營事業

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第 6 點增訂第 2 項規定：「各事業機構之經營績效獎金應

於前項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明定，其內涵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考核獎金須依工作考成

（核）結果發給，績效獎金則須有盈餘，始得發給。」以及第 3 項規定：「各事業主管機關

應依所屬事業機構經營型態及績效表現，規劃績效獎金提撥月數之基準及上限、調整級距及

衡量指標。」因此，目前國營事業員工績效獎金，已由各事業主管機關依上開基本原則規定

進行規劃，並無與「經濟成長率」、「失業率」及「家戶所得」等指標連動調整。 

四、另經濟部已同步配合修正「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

於本年 4 月 17 日經行政院核定。又，為改善台電公司及中油公司之經營績效，經濟部已成立

「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並於 101 年 6 月 29 日提出檢討報告，訂定該 2 公司未來

5 年經營改善目標，該部將持續監督其經營改善執行成效。此外，經濟部所屬事業均受監察院

及審計部等單位監督，凡有具體事證涉及弊端或不法情事，均依權責送檢調單位調查。 

（四十六）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唐山就特偵組罔顧陳前總統之人權，偵查期

間竟然違背證據主義，誘導不實自白入人於罪，要求法務部調

查檢察機關違反證據法則及侵犯人權等現象，並公布調查結果

及違失人員之懲處情形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04） 

陳委員就特偵組罔顧陳前總統之人權，偵查期間竟然違背證據主義，誘導不實自白入人於罪

，要求法務部調查檢察機關違反證據法則及侵犯人權等現象，並公布調查結果及違失人員之懲處情

形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下稱特偵組）分案之案號種類可分為查案、特他案及特偵案。查

案，係過濾案件是否由特偵組偵辦，如是，即分特他案或特偵案繼續偵辦，以與其他檢察機


